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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 103 學年度本土語言創意繪本比賽實施計畫 
 

壹、 依據：新北市推動國民中小學本土語四年中程計畫 

貳、 目的： 

（一）鼓勵教師依據學校共同願景，發展學校本位本土語言教學特色。 

  （二）協助教師掌握教學趨勢，培育學生熱愛國家及放眼世界情操。 

  （三）經由師生創作，提昇教師編寫補充教材能力，並呈現學生學習成果。 

  （四）激發教師本土語言教學創意，有效提高學生學習意願及成效。 

  （五）研發本土語言課外補充教材，豐富教學內涵，建立本土語言教學特色。 

  （六）推廣繪本創作，培訓繪本創作人才，從而推展美好書香社會。 
 

參、主辦單位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
 

肆、承辦單位：新北市八里區八里國民小學 
 

伍、協辦單位：新北市重陽國小、新北市閩南語教育輔導團、新北市頂溪國小、

新北市客家語教育輔導團 
 

陸、實施方式： 

（一）參加對象：國小學生暨擔任本土語言教學或其他有意願參賽之教師。 

（二）比賽項目及組別： 

1.項目共分成閩南語、客家語及原住民語三大項目 

2.每一項目皆分為下列各組： 

    （1）教師組：包含正式編制教師、教學支援人員、代課老師、實

習老師每隊人數最多以 3 人為限。 

    （2）師生低年級組：每隊參賽教師最多以 2 人為限、學生最多以 4 

人為限。 

    （3）師生中年級組：每隊參賽教師最多以 2 人為限、學生最多以 4

人為限。 

(4) 師生高年級組：每隊參賽教師最多以 2 人為限、學生最多以 4

人為限。 

   (5)國中師生組(含完全中學)：每隊參賽教師最多以 2 人為限、學 

生最多以 4 人為限。 

 

3.閩南語項目：本市國小 60 班以上，至少提交 1 件作品參賽。 

4.客家語項目：九大區中心學校至少提交 1 件作品參賽，其餘各校自

由參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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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原住民語項目：九大區中心學校至少提交 1 件作品參賽，其餘各校

自由參加。 

 6.參賽件數：60 班以上學校，每校每組作品至少參加 1 件，至多以 2        

             件為限，若超過件數則不予評選。 

              每校每組作品限參加 1 件，以校為單位報名參加，若超 

過件數則不予評選。 

 7.各校同一文稿或圖稿，不得重複、跨組及跨語言參賽。 
 

（三）編寫原則：  

1.繪本取材： 

配合下表各語別所列主題為限，作品以國小教學適用為主。      

○1 閩南語主題如下： 

 
參考資料： 

閩南語補充教材

第 12冊 

新山夢湖

之歌 

(新北市名勝) 

咱的藝術 

咱的寶貝 

(藝術鑑賞) 

神奇的 

尪仔冊 

(新北市的文創業) 

中元普渡 
  

海底 

小勇士 

(畢業活動) (創作範圍) 

 

     ②客家語主題如下： 

 

恁會早 𠊎个學校 食晝 騎自行車仔 避暑 

        

○3原住民主題如下： 

 

傳說 自然 

 

       2.各項作品需以貼近學生日常生活及國民小學教學為主。 

3.繪本創作須掌握生活化、實用化、趣味化、文學性為原則。 

4.繪本內容可包含唸謠、歌謠、謎猜、盤嘴錦、俗諺、激骨仔話、故事、

小說、詩歌、散文、詩詞、生活對話、文學創作等。 

        5.閩南語漢字及臺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，請參照教育部公告之臺灣閩南

語常用詞辭典(試用版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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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6. 客家語漢字及拼音，請參照教育部公告之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 

           (試用版)。 

 
 

（四）作品規格：  

1.為利日後特優作品刊印，作品版面使用 A4 直式，字體 20 號字以上，

字型及運用的素材或紙張不限，並加頁次，整份最多 20 頁（含封面、

封底、內文），送件時需裝訂成冊，未符規格不列入評選。 

2.非以平面創作者，礙於印刷出版時無法呈現立體效果，將不列入成果

專輯選錄。 

3.所有作品，請繳交圖、文分離及圖文合併之電子檔 1 份，以利優良作

品成果印刷。 
 

（五）評審標準: 

1.由教育局邀請本土語言教育及美術專家組成評審團，並依文字部分 

佔 60%、圖畫部分佔 40%為評分標準，分組予以評選。 

2.凡參加過比賽得獎的作品，不予評選。 
 

（六）收件截止日期、地點： 

1.即日起至 103 年 10 月 31 日（星期五）止(以郵戳為憑)。 

2.作品【含報名表（附件一）、授權書格式（附件二）、繪本書面、光碟

片】請郵寄或親送八里國小。 
 

（七）成績公佈：預計 103 年 11 月 28 日（星期五）公告於新北市政府教

育局網站電子公文區、八里國小及原住民輔導團網頁。    
 

（八）獎勵： 

1.參賽組別各組均擇優錄取第 1 名 1 件、第 2 名 2 件、第 3 名 3 件及佳

作若干件，各組佳作錄取標準為評分後平均分數達 80 分以上；然若

因參賽件數過少，或作品未達標準時，各組名次亦得從缺。 

2.各組各項優勝人員，由教育局頒發獎狀以資鼓勵，另各組第 1 名禮券

1200 元、第 2 名禮券 1000 元、第 3 名禮券 800 元。參賽教師暨指導

教師部分依「新北市所屬各級學校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」、「公立高

級中等以下教師成績考核辦法」辦理敘獎，敘獎額度如下： 

（1）教師參加或指導學生獲各項各組第1名，有功人員3人嘉獎2次，第2、

3 名，有功人員3人嘉獎1次。 

（2）合於敘獎規定者，逕由各校以校長、各機關單位以首長名義發布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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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。  

（3）承辦學校績效優良者，主辦人員嘉獎 2 次以 1 人為限，相關承辦 

人員 5 人各嘉獎 1 次。 

（九）得獎作品教育局取得優先出版權及優先網路流通權、文宣傳播使用

權，以分享經驗、擴大影響面，參賽者不得異議（授權書格式如附

件二）。出版時，教育局可針對用字、標音部分、圖畫部份做修改，

參賽者不得異議。參賽作品請自留備份，恕不退還。 
 

（十）注意事項： 

        1.參賽人員應自行創作，作品不得有抄襲、剽竊、篡改情事，一經察

覺，取消得獎資格。若涉及抄襲、模仿之相關法律責任，由參賽者

自行負責。 

        2.請勿一稿多投。 

柒、經費：本活動所需經費由教育局專款支應。 

捌、附則：本計畫經教育局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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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附件一） 

新北市 103 學年度本土語言創意繪本比賽報名表 
 

校   名  編號 （由主辦單位填寫） 

姓  名 

1. 

性  別 

□ 男      □ 女 

2. □ 男      □ 女 

3. □ 男      □ 女 

4. □ 男      □ 女 

5.               教師 □ 男      □ 女 

6.               教師 □ 男      □ 女 

參賽作品 

題目 

 

參賽類別 

項目 

（請打“ˇ”表示） 

□  閩南語 

□  客家語 

□  原住民語 

 

聯絡電話 

（代表人） 

公：    

宅： 

手機： 

組別 
（請打“ˇ”表示） 
□ 教師組 
□ 師生低年級組  
□ 師生中年級組 
□ 師生高年級組 
□ 國中師生組(含

完全中學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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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附件二） 

授   權   書 
 

一、 茲授權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將本人下列（如二、授權篇名）著作，

透過紙本、網際網路聯結、或以光碟方式發行，提供讀者不限地

域與時間、基於非營利性、為教育及學術研究目的之檢索、參考

及列印使用。 

二、 授權篇名：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 立授權書人保證對上述著作權擁有授權他人之權利。 

四、 本授權書非專屬性授權，立授權書人對上述授權之著作仍擁有著

作權。 

 

 

立授權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份證字號： 

地址： 

電話： 

Email：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
